
【附件1】 

彰 化 縣 鹿 港 鎮 鹿 東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1 1 3 學 年 度 

契 約 進 用 廚 工 甄 選 報 名 表 

姓名  性別 
□男 

□女 

貼相片處 

（請黏貼最近3 

個月內二吋正面 

脫帽證件照片） 
身分證統一編號  婚姻 

□已婚 

□未婚 

出生年月日  兵役 
□役畢  □未役 

□服役中□免役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地址 
 

 

中餐烹調技術士 

檢定證照 
□無  □丙級  □乙級 

經歷 

(無則免填) 

服務單位 起迄時間 職稱 工作內容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證明文件 1.□國民身分證(正、反面影本黏貼於附件2) 

2.□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中餐烹調丙級或以上技術士證照(正、反影本黏

貼於附件2)(無則免附) 

3.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

報考人確認簽章 1.以上本人所填寫及繳交之資料無誤，如有偽造，願取消報名及錄取資

格。 

2.繳交報名表及發還證件正本(影本留存)。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審查人員 核章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2】 

彰 化 縣 鹿 港 鎮 鹿 東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1 1 3 學 年 度 

契 約 進 用 廚 工 甄 選 黏 貼 證 件 資 料 表 

國民身分證 

(正面)黏貼處 

 國民身分證 

(反面)黏貼處 

  

中餐烹調技術士檢定證照 

(正面)黏貼處 

 中餐烹調技術士檢定證照 

(反面)黏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3】 

彰 化 縣 鹿 港 鎮 鹿 東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1 1 3 學 年 度 

契 約 進 用 廚 工 甄 選 委 託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確實無法親自參加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

契約進用廚工甄選之 

□報名及證件審查作業 

□報到手續 

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代為辦理有關手續。 

（備註：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及私章） 

    此致 

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3 年   月   日 



【附件4】 

彰 化 縣 鹿 港 鎮 鹿 東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1 1 3 學 年 度 

契 約 進 用 廚 工 甄 選 報 名 切 結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為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所述機關

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或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

親。以上如有切結不實，同意取消本次錄取資格，絕無任何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    此致 

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戶籍地址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3 年   月   日 


